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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5/2021_2022__E6_B5_B7_

E5_85_B3_E6_80_BB_E7_c80_325059.htm 海关总署公告（2005

年第71号） 为适应海关对“保税物流园区”监管要求，全面

掌握“保税物流中心园区”货物的流向、流量，根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保税物流园区的管理办法》（海关总署

第134号令），现就保税物流园区货物的统计办法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增设“物流园区”代码 增设海关经营单位代码第五位

“7”，表示“物流园区”。凡设在物流园区内、在海关注册

登记并经营物流园区业务的企业，其经营单位的编码第五位

必须为“7”。国务院已批准的保税物流园区（国办函〔2003

〕81号、〔2004〕58号）统计代码见附件。 二、保税物流园

区进出境货物 （一）货物从境外运入保税物流园区或从保税

物流园区运往境外时，海关作进、出口统计（海关统计制度

规定不列入统计范围的除外）。保税物流园区进出境货物的

监管方式及代码按照保税区进出境货物的监管方式填报。 （

二）“物流园区进出境货物”统计的原始资料是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海关保税区进境货物备案清单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海关保税区出境货物备案清单》，运输方式、原产国、最终

目的国、起运国、运抵国等按实际填报。 三、保税物流园区

与境内之间进出的货物 （一）增设运输方式“X”，表示“

从境内（指国境内特殊监管区域之外）运入园区或从保税物

流园区运往境内的货物”，简称“物流园区”。 （二）当保

税物流园区与境内之间的货物进出时，由境内企业填制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

关出口货物报关单》，贸易方式根据海关实际监管方式填报

；运输方式栏为“物流园区”，代码为“X”；起运国或运

抵国为“中国”；原产国或最终目的国按照实际国别填报。

海关作单项统计。 四、保税物流园区与其他保税物流园区、

保税区、出口加工区、保税仓库、出口监管仓库及保税物流

中心（A、B型）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监管场所之间往来的

货物。 保税物流园区与其他保税物流园区、保税区、保税仓

库、出口监管仓库及保税物流中心（A、B型）等海关特殊监

管区域或监管场所之间往来的货物，货物出口（转出）企业

和货物进口（转入）企业均应同时填制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

关出口货物报关单》或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

单》，监管方式应填报为“保税间货物”（代码1200）；运

输方式为“其他”（代码9）；起运国或运抵国为“中国”；

原产国或最终目的国按照实际国别填报。海关不作统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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